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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2017年度农药企业信用等级

评价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2007年经商务部、国资委批准，中国农药工业协会作为农药

行业信用等级评价单位，自2007年开展农药企业信用等级评价（以

下简称“信用评价”）工作以来，共有129家企业申请，其中80家

获得A级及以上信用评价。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，以及世界各国贸

易往来的日渐频繁，中国农药进出口连续高速增长，如何更快的扩

展海外市场成为各农资企业重中之重。信用评价委托第三方专业机

构—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完成，信用评价作为金融市场一个十分

重要的指标，是投融资双方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重要媒介，在对外贸

易中可以有效的降低交易成本，在资本市场的融资中实现资源的有

效配置。为进一步推进农药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，保障行业健康

发展，按照商务部和国资委《关于行业信用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通

知》（商秩字[2009]7号）精神，中国农药工业协会与中国出口信用

保险公司定于2017年4月17日-8月30日开展“2017年度农药行业企业

信用等级评价工作”。

一、参评对象及要求

获得合法资质的农药生产、加工和贸易企业。

根据商务部、国资委《关于加强行业信用评价试点管理工作的

通知》（整规办发[2007]3号）的要求分为初评工作和复评工作：

初次申评和信用评价等级证书过期的单位，申请材料提交截止

时间为2017年8月30日。具体申报流程参见附件一。

信用评价等级证书将于2017年9月底到期的单位，我会将同时开

展复评换证工作，资料提交截止时间为2017年8月30日。相关复评事

宜参见附件三。



评审结果将在相关网站公示并于10月在上海举办的“第十七届全国

农药交流会暨农化产品展览会”上进行证书和铜牌的颁、换发工作。

二、评价费及联系方式

参评单位的费用须在寄送“信息申报表”至第三方评价机构—

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同时汇出。一次性汇至中国农药工业协会

账户，收到汇款后将开具正式发票（可开具专用增值税发票，如需

开具请提供开票信息），并以EMS邮寄至参评单位指定的联系人。

收款单位账户：户  名：中国农药工业协会

开户行：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六铺炕网点支行

账  号：0200022309014426780

（注：参评单位付款时请在付款摘要栏中注明“信用评价款”）

报名、缴费及发票事务咨询：

中国农药工业协会联系人： 马帅帅  郭卫

报名电话： 010-84885081   84885254    

传真：010-84885001 

资料填写事务咨询：

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联系人：孔雪松 李莹雪

咨询电话：010-66582499 010-66582411  传真：010-66516097

电子版资料请发至邮箱：kongxs@sinosure.com.cn

                      liyx@sinosure.com.cn

纸质申报资料邮寄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2号外经

贸大厦17层中国信保  邮编：100037

相关表格下载地址:  

第十七届ACE展会网 www.agrochemex.net >下载中心 

附件:

1、农药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申报工作介绍

2、《企业信用评价申评回执》

3、复评换证工作

4、《企业信用评价信息初/复评申报表》

二○一七年四月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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